2026年学生成团出国（境）项目协议书

为确保2026年学院成团出国（境）交流项目顺利实施，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处（以下称为甲方）与项目派出单位        （以下称为乙方）在真实、自愿的基础上就组织学生成团出国交流项目有关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项目时间
2026年     月     日— 2026      年    月    日
二、项目名称

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国家/地区）访学项目
三、甲方责任
1．根据乙方执行情况，为乙方成团派出学生提供一定的经费资助。

2．监督乙方出国期间对其派出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。

3．学生出国前，配合乙方对学生进行行前教育。

4．为项目学生办理出国学习手续提供相关咨询和必要帮助。

四、乙方责任
1. 负责项目学生的选拔，并确保选拔公平公正，派出学生达到甲方规定的基本要求。

2．负责制定项目方案，指定专人负责项目实施；项目学生在国外学习交流期间，乙方为其保留学籍，并指定专人和学生定期保持联系，做好派出学生的教育、管理等工作，对学生在国外学习交流情况进行考核鉴定。

3. 组织做好项目学生行前教育工作；配合学校教务部门做好项目学生国外学分转换工作。

4.负责做好全团学生在国（境）外期间管理。
五、其它
1. 其他未尽事宜，按《浙江师范大学关于印发出国（境）交换生管理规定的通知（浙师外字〔2020〕14号）》等相关文件执行。

2. 本项目在总体学习目标不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，乙方可根据实际实施可能性适当调整日程安排。
3.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，项目学生回到国内时终止。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处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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